
主題精選：不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 📝 未讀

共收錄 2 篇文章。

1. 更正登記要件：不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

發布日期: 2021-06-17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今日專欄說明有關更正登記的要件之一「不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」概念，參最高行政法院48

年判字第72號判例，後續專欄也會再補充幾個案例，讓同學對更正登記的類型與處理方式更為

清楚：

該判例提及重點：

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所規定之絕對效力，係就對於第三人之關係而言。故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

土地權利時，不因登記之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。並非謂一經為總登記後，即不能復為權利變更

之登記。

土地登記完畢後，利害關係人發見登記錯誤時，固得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，以書面聲請

該管上級機關，查明核准更正。但此種登記錯誤之更正，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。

若登記人以外之人，對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，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，以資解決，殊

非可依上述規定，聲請更正登記，以變更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。

原告主張本件土地應由本件各原告繼承而公同共有，其登記為黃某等二人自臺灣省日據時期即

共同繼承，係屬錯誤，顯係就登記所示之私法關係，有所爭執。自應依民事訴訟程序，訴請法

院審判，不得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而為更正登記之聲請，以改變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

係，而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。況原告聲請更正登記，係請求回復未為繼承登記前之原狀，是其

名為聲請更正登記，實係要求塗銷黃某等之繼承登記，尤不屬上開土地法規定更正登記之範

圍。

曾老師補充說明：根據「更正登記法令補充規定」

申請更正登記，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、種類、



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，有

違登記之同一性，應不予受理。因此，本案例係認

為繼承人錯誤，而欲申請更正登記，惟更正後，其

權利主體將與原本申辦繼承登記之相關文件不符，

包含繼承系統表、戶籍謄本等，故有違登記同一

性，而不能以更正登記方式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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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更正登記不妨礙原登記同一性

發布日期: 2019-03-21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今日專欄談有關「更正登記」之概念

• 一、類型

1. 核准更正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，於登記完畢後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，非以書面聲

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。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，亦即更正登記後，登

記事項所示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者相同，不得變更。

2. 逕行更正：但登記錯誤或遺漏，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

可稽者，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。

• 二、要件

更正登記之要件

1. 形式要件

2. 登記人員、利害關係人申請。

3. 登記完畢。

4. 書面向上級機關申請核准。

5. 須經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同意。

6. 實質要件

7. 登記有錯誤、遺漏。

8. 不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。

其中，所謂「不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」說明如下：

申請更正登記，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、種類、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

者，有違登記之同一性，應不予受理(更正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6點)。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

記之同一性為限，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，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

判，以資解決。(更正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7點)



故不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，指更正登記後，登記事

項所示之法律關係，應原登記相同，不得變更，即

更正後不發生原權利人權利、義務之變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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